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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 
 

一、目的： 

為鑑別實驗操作可能發生意外原因與因應緊急狀況，防止或減輕事故對

環境或人員造成的衝擊，避免因災害擴大波及鄰近實驗場所造成損失確保安

全，依據環保、消防、安全衛生等法令規定訂定。 

 

二、範圍： 

本校(中央路校區) 實驗場所之緊急應變處理。 

 

三、定義： 

(一)實驗場所：本校各單位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廠及試驗工場等場

所（簡稱各場所）。 

(二)負責人：指本校各單位場所負有指揮、監督之責任者 

1.全校性為校長。 

2.一級單位性為該管之主管。 

3.二級性單位為該管之主管。 

4.各場所為該場所之主管。 

(三)危險物：係指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易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

物質)、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可燃性氣體及其他之物質，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四)有害物：係指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生殖系統致毒物、刺激

物、腐蝕性物質、致敏感物、肝臟致毒物、神經系統致毒物、

腎臟致毒物、造血系統致毒物及其他造成肺部、皮膚、眼、

黏膜危害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五)事故：阻礙或干擾活動進行之事件或有缺陷之環境及不當之工作引起

非計畫之事件或使作業效率降低之事件，如下列舉 

1.死亡事故 

2.失能傷害及疾病事故 

3.重大醫療援助事故 

4.輕微醫療援助事故 

5.火災爆炸事故 

6.化學品外洩事故 

7.氣體外洩事故 

8.異味事故 

9.產及設備損失事故 

10.承包商事故 

11.虛驚事故 

(六)災害：指勞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料、材料、化學物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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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勞工疾

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七)職業災害：事故災害發生有死亡事件或三人以上同時罹災事件或危害

氣體外洩（如氨、氯、氟化氫、光氣、硫化氫，二氧化硫等

化學物質之洩漏）造成一人以上住院事件 

 

四、權責： 

(一)通知與搶救 

現場人員應立即通知實驗場所負責人與單位主管進行搶救及急救，在

依事故災害情況區分等級與應變階段研判事故，請求相關支援。 

(二)事故調查 

完成緊急處理工作後，應由事故場所負責人主動進行調查工作，將調

查結果及相關補救措施填妥於「慈濟大學校園災害事故通報表」，於

事故發生後8小時內送環安中心分析、調查事故原因。 

(三)補救改善措施 

事故發生場所之各級負責人，依事故調查結果採取補救改善措施，以

消弭事故原因預防再次發生，並責成各相關負責人員於指定期限用完

成。 

 

五、作業內容： 

(一)訂定緊急計劃 

1.本校環安中心對於各場所所屬實驗室對作業特性分析、發現可能發

生異常狀況之原因、評估對校園環境造成衝擊；適時演練或訓練，

減少事故發生確保員工及鄰近實驗場所之安全。 

2.潛在危險異常事件分析 

(1)火災意外。 

(2)化學品滲漏。 

(3)廢料貯存或裝卸意外事件。 

(二)管理組織 

1.管理系統主要當意外事故發生時，處置人員能各司其職，以縱向溝

通方式，即時統籌行政支援全力投入救援工作處理，將混亂的災害

現場有條理化，避免災情擴大，將災害損失減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

善後復原工作。 

2.組織與職掌 

當事故現場人力不足時，由應變指揮小組依現況作適當的任務分組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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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慈濟大學災害應變中心組織圖 

 

(1)指揮官：由校長擔任，統籌指揮所有災害救災事宜。 

(2)副指揮官：由總務長擔任，協助校長指揮調度所有救災事宜。 

(3)災害搶救組：總務處營繕組組成，執行災害搶救、水電供應及平

時救災器材之整備。 

(4)安全管制組：總務處庶務組組成，實施災區人員進出管制、車輛

調度及支援災害搶救。 

(5)疏散引導組：各系所、學務處生輔組及人事室組成，執行人員疏

散引導及教職員生清點。 

(6)醫療救護組：學務處衛保組組成，執行救護站開設、人員醫療後

送及平時急救器材之整備。 

(7)危害物質處理組：環安中心組成，執行毒性化學物質、放射線物

質洩漏通報政府相關單位，危害物質監控及洩

漏之清除以及平時應變器材之整備。 

(8)物資供應組：人文處、會計室、出納組、總務處採購組、保管組

組成，執行救災物質供應任務。 

   (三)緊急應變及設備如下 

1.消防設備 

名稱 位置 數量 

滅火器 各樓層 720 支 

緊急緩降器 各樓層 30 套 

防火毯 化學實驗室、環安中心 3條 

消防栓 各樓層 60 組 

美式消防衣 營繕組 5套 

歐規消防衣 警衛室 2套 

消防破壞斧 警衛室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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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報警示器材 

名稱 位置 數量 

學校廣播系統 各樓層空間 1套 

無線電呼叫器 庶務組、營繕組 10 個 

大聲公喊話器 課外活動組 4個 

3.急救醫療設備（放置地點衛生保健組） 

器材品名 數量 藥品名稱 數量 

急救箱 10個 硝化甘油 1瓶 

小量氧氣瓶 2支 支氣管擴張劑噴劑 1瓶 

人工復甦袋（Ambu bag） 2個 冷凍噴劑 3瓶 

輪椅 2張 靜脈注射液 10瓶 

擔架 3張 Silvadene cream 1盒 

溫度計 10個 優碘藥膏 1盒 

血壓計 3個 優碘溶液（500ml） 5瓶 

靜脈注射管 10條 冰寶 5個 

骨折固定架 2套 換藥車 1台 

4.洩漏緊急處理設備及個人防護裝備（放置地點環安組緊急應變器材室） 

器材設備 數量 

全面式防毒面具 4組 

自給式呼吸器 2組 

半面式防毒面具 9組 

高單位活性碳口罩 40個 

N95口罩 100 個 

化學洩漏處理推車 
1 組（內含吸液棉 200 片、吸液棉條 6

條、有機溶劑處理包 1組） 

有機溶劑洩漏處理包 1組 

酸性物質洩漏處理包 1組 

腐蝕性物質洩漏處理包 1組 

攜帶式氣體偵測器 2台 

化學防護眼鏡 15個 

耐酸鹼手套 14雙 

化學防護靴 4雙 

防爆手電筒 3支 

B級化學防護衣 2件 

C級化學防護衣 5件 

D級防護衣 30件 

移動式沖淋洗眼器 1台 

除污站 
1 組（除污帳篷*1、消防水管接頭*1、

抽水馬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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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員訓練計劃 

1.受訓人員以各場所教職員工生為對象，訓練重點為火災、爆炸預防及

毒性化學物質洩漏緊急處理方法及中毒急救方法。 

2.新進人員須接受一般安全街生教有訓練及緊急防護訓練，各場所自行

就實際防護措施安排課程與演練實施時間。 

3.每年至少一次狀況模擬演練，針對備有之設備器材如滅火器等，讓教

職員工生實際操作並就缺失處再加強教職員工生等教育訓練。 

4.選派有關人員參加學校或政府機關(如教育部、環保署、勞委會、原

委會、工業局等)舉辦之訓練、研討、講習等課程。 

(五)演練與記錄 

1.環安中心規劃「緊急應變處理演練計劃」要求每年至少實際演練一次。 

2.緊急應變演練後記錄演練情形並予檢討。 

(六)通知與回報的處置 

1.緊急通報程序 

 
 

圖二  慈濟大學實驗室事故通報流程圖 

 

(1)災害事故發生時，發現者就近初步進行滅火或疏散，並通知警衛室

（1307），警衛室即通知消防救災單位（119）並通報本校相關救災

應變人員進行緊急救災任務（依據慈濟大學緊急連絡表通知）。 

（2）如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環安中心人員依規定於一小時通報花蓮縣

環保局；如發生職業災害 8小時內通報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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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通報內容： 

a.通報人姓名。 

b.通報時間。 

c.意外災害地點。 

d.意外狀況描述。 

e.傷亡情形報告。 

f.已經或將做之處置。 

g.可能需要的協助。 

h.化學物質種類。 

(3)緊急通報方式 

a.喊叫。 

b.電話。 

c.傳真。 

d.廣播。 

(七)化學品洩漏緊急應變程序 

在實驗中發生意外時，操作人員必須立刻採取「自救」步驟並大聲請

求支援，同時相關人員於接到「求援」通知時應立刻前往協助。 

1.洩漏緊急應變：當化學物質發生洩漏、外溢時應採取適當安全應變 

(1)緊急應變人員的防護裝備 

(2)用來中和吸收或控制外洩繼續擴大的物質。 

(3)其他特殊的安全步驟如：人員必須立在上風處，或僅可使用高效

能過濾濾材之移除設備等。因在洩漏或外溢緊狀況下，洩露之物

質濃度通常很高，因此緊急應變人員的防護裝備須最為周密，除

應配供壓式全面型的自攜式呼吸防護具；應以互助支援小組的方

式進行處理或救援，避免單槍匹馬進行而喪生險境。 

2.處理洩漏的步驟大致分為 

(l)建立警戒線 

除因應處理的人員外，任何人勿接近洩漏區，儘可能關閉或熄滅

任何火源；請相關人員在上風位置保持安全距離待命。 

(2)辨認所看見 

包括地點在那裡；所看見的情況如走火或煙霧，泡沫，有沒有什

麼味道。並找找看是否有提供危害特性之標籤或告示牌或任何可

以識別的資料，例如SDS 或運送聯單等。 

(3)阻隔外洩源 

迅速以常識判斷如要關閉幫浦和相關閥門，必要時關閉系統並停

車等。 

(4)評估現況 

．外洩量及目前之外洩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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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場人員、設備和環境的危害性 

．損害情況，是否可以修補 

．是否可以移往其他容器或儲槽內 

．外洩地點之環境情況，外洩物之擴散情況 

．是否有可能引發爆炸或火災 

．雨水和風對外洩的可能影響 

(5)因應：採用各種適當的因應方法 

．監測 

．保護(人員、設備、環境) 

．控制和截流 

．回收 

．覆蓋 

．蒸發 

．稀釋 

．處理(例如中和或降低危害性)。 

3.取出實驗場所貯放、使用化學品資料。 

4.通知實驗場所負責人(指導教授)、相關單位人員協助緊急處理。 

5.如有人員受傷儘速移開現場，由接受過急救訓練人員陪同視需要施行

急救。 

6.在出事現場設置警示裝置。 

7.疏散室內人員接近意外現場。 

8.如果需要開始實施清理步驟。 

(八)火災應變 

本校各場所之研究室或實驗室如發生火災意外時，通知該室負責人到

場處理，並應採取下列步驟 

1.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速移開周圍之易燃物。 

2.通知現場人員疏散。 

3.確認火災種類，選擇實驗室內適當滅火器滅火。 

4.如火勢持續擴大，應立即打119 通知消防隊支援協助滅火。 

5.若引起爆炸，則因爆風、飛散物的破壞，可能導致第二次事故或繼續

爆炸之危險，故應儘速撤離 

6.消防火災，人人有責，一旦發生火災，千萬不可驚慌，鎮靜應變，按

下述方法撲滅之 

(1)立刻熄滅本生燈等火焰，並關閉總開關。 

(2)將易燃性物質儘量搬離火源。 

(3)如果著火局面不大，先用防火砂、防火氈或濕布將之撲熄，千萬

莫採用吹氣或用水或使用不當的滅火器來滅火，以避免容器倒下

漫延火勢。 

(4)有機溶劑或油類著火時不能用水來滅火。宜使用BC 或ABC 乾粉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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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 

(5)鈉著火時不可投擲液態四氯化碳滅火彈來滅火。可採用石墨粉撲

熄之。 

(6)衣類著火時立即脫下引火衣服或躺在地板上滾轉以行滅火，或由

附近的同學用防火氈或以實驗衣裹覆著火人來滅火。 

(7)火勢一發不可收拾，情況告急時，立即撥電話119 報警。 

(8)平時應確知滅火器的放置地點，以及滅火器的種類及使用方法。 

(九)事故分析與應變計畫檢討 

1.意外事發生後為了人員安全或防止更大損害，而採取必要措施外不得

任破壞現場。 

2.意外事故發生後應即通知有關人員，至出事現場查視發生事故之設

備、環境，分析災害原因，提出具體對策。 

3.事故發生後應填寫「慈濟大學校園災害事故通報表」，送環安中心調

查事故原因。 

4.檢討災害應變計畫之缺失及意外發生之檢討內容應包括 

(1)調查原因：分析災害原因，提出具體對策。 

(2)災害預防：什麼工作可以預防的。 

(3)處置程序：應變程序是否足夠或恰當。 

(4)應變能力：處理中有無錯誤之判斷。 

(5)訓練與演練：應變過程可於訓練或演練計劃中加強。 

(6)綜合檢討：鄰近區域安全影響檢討。 

5. 檢討報告完成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據以修正本校緊急應變計畫並列

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教材。 

 

六、相關（參考）法令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法 

(四)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 

(五)消防法 


